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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

按照宪法和法律的相关规定，保证国家的各项工作

实施能够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律

化、制度化的方针。从党的十五大首次确立依法治

国的基本方略，到十八大详细阐述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的重要思想，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法治

中国建设的目标任务，标志着依法治国将迈向更高

层次、新的境界。

依法治国的前提是“有法可依”，这就要求国

家必须具备完善的法律体系。在民事法律领域，我

国虽然先后颁布了《民法通则》、《合同法》、《担

保法》、《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等民事单行

法律规范，但是这些法律之间或者存在矛盾之处，

或者因缺乏体系协调而存在法律的漏洞，因此在整

体上还缺少一部体系完备、内容完整的民法典。

编纂民法典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制度依托

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的《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编纂民法典”被正式

提上议事日程。今年6月28日，民法典的“第一编

总则”草案提交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并进行了第一

次审议。民法总则的制定是民法典编纂工作的第一

步。按照全国人大确定的立法规划，民法总则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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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制定民法典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立法工程。民法典的

编纂正当其时，主要表现在简政放权是私法自治发挥功能的必然要求、从管理向治理转化使民法具有更

广泛的适用空间、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民法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等方面。未来，若想实现社会主义法治

思想实质正义的追求目标，要积极开展民法典立法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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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将进一步整合现在已经颁布的民事单行法以

及相关的司法解释，消除规范之间的矛盾，弥补其

中的漏洞，最终完成民法典的编纂。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在《民法

总则》的起草说明报告中提到，民法典的立法是贯

彻法治国家原则、完成国家治理的法制建设的基

础。我们必须从国家治理的基本法的角度来理解民

法典的编纂工作，因为依法治国需要解决的最基本

问题，是经济发展和民众权利保护的问题，而这些

问题主要是由民法来解决的。制定民法典的过程，

就是弘扬民法公平、自由、平等和诚信等精神的过

程，归根结底是进一步夯实国家法治大厦的根基，

推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的过程。

编纂民法典正当其时

1.简政放权是私法自治发挥功能的必然要求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然要求在更大范围内尊重私

人自治。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是与市场主体自由的

扩大紧密相连的，自由意味着创新，在此基础上可

以创造社会需要的一切。因此，民法典应当充分确

认自由的价值，进一步落实私法自治原则，尤其是

要充分保障市场主体的行为自由。在公法与私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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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建立有机的联系和互动关系，对市场主体在物权

法、合同法等领域进一步强化平等保护的原则。

2.从管理向治理转化使民法具有更广泛适用空间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

制”。与管理不同，治理体现系统治理、依法治

理、源头治理和综合施策。管理具有单方性，是从

政府的角度对社会进行管理；而治理具有多面性，

是吸纳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事务的治理。在治理

的模式下，政府依法行使公权力时，需要与被管理

者进行必要的协商和沟通，政府在从事管理行为

中，需要建立一整套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包括形

成信息机制、决策机制、评价机制和监督机制等的

有机整体。从管理向治理转化，标志着国家治理体

系现代化的提升，也为民法规则的运用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一是要求进一步发挥合同在社会治理中的

作用。合同是市场自我调节的核心机制，市场机制

的核心是合同逻辑的适用。治理模式要求减少行政

权力对社会生活单向度和强制性的干预，而要更多

地采取协商和对话式的沟通模式，将各个利益攸关

方的合理利益在最大限度内纳入决策的考量范围，

并最终实现当事人自治。二是需要通过民法典确保

社会自治、依法自治。三是依法确认各类社会组织

的主体地位，保护其财产权益，从而充分发挥社会

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约束的功能，使社

会自治和国家管理保持良性互动。

3.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民法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指出，实行统一的

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

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由正面清单向

负面清单的转化，本质上是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变，

其不仅保障了市场主体的市场准入自由，而且还扩

大了市场主体的行为自由，真正落实了私法自治的

基本要求。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新生业态

不断出现，市场主体能否进入这些领域，必然成为

法律调整的空白地带，成为“法律的沉默空间”。

按照正面清单模式，市场主体无法自由进入这些空

白领域，必须经过政府的审批，这无疑大大限制了

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自由。而在负面清单模式下，

对市场主体而言，“法不禁止即自由”，而对政府

而言，则实行“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授权即

禁止”。因此，民法典应当全面确认和保护私权，

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民法典编纂须注意的现实问题

1.民法典的编纂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

法律汇编是指按一定的顺序和标准，将相关法

律集中加以系统编排、汇编成册的活动。而法律编

纂是指由国家有权制定法律的机关，在法律清理的

基础上，将现存同类所有的法律加以研究审查，依

据一定的原则，决定法律的存废、修改等，从而编

制成内容和谐一致、体例完整合理、系统化的新法

律或新法典的活动。编纂必须按照一定的逻辑性，

对相关规范进行体系化整理，并非把法律法规简单

地叠加在一起。法典的体系性、合乎逻辑性和价值

一致性等特点，是单行法所不可比拟的。从实际情

况来看，制定民法典以实现民法的体系化，能够确

保民法规范逻辑合理、形式统一。

2.积极开展民法典立法研究工作

民法典编纂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具体的制度和法

律关系的逻辑，完成国家治理的宏伟目标，实现社

会主义法治思想所追求的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

制度目标。进行民法研究，尤其是开展民法典立法

研究时，应该做好以下五项工作：一是应当加强民

法固有体系内的制度研究，解决《合同法》、《物

权法》和《继承法》等法律之间协调整合的问题。

二是应当通过实证调查研究，解决民法现行制度体

系脱离社会现实的问题。三是应当着重解决现行民

法立法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出台，制度规则前后

不一、相互重合、矛盾的问题。四是研究和解决民

法和特别法之间关系的问题，主要是民法和商法、

知识产权法、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的规则体系之间

的关系问题。五是应当提高民法立法的科学性和司

法适用的可操作性，解决民法典立法技术方面的行

为规范、裁判规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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